关于2023年４月17日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博物馆展柜玻璃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3年4月17日-2023年4月21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项目
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博物馆展柜玻璃加工
	 四川省乐山市工业集中区（嘉州工业园水口园区）
	 四川珑博新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乐水清山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占地13333.33m2，建设特种玻璃（夹层玻璃）生产线2条，达到年产夹层玻璃8万平方米的生产能力。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

施工期在土地平整、建材露天堆放、装卸等过程中会产生施工扬尘。施工期的废气量随施工季节、道路硬度情况、施工管理等不同而差异甚大。只要加强管理，进行文明施工，其对项目周边地区影响较小。为减轻施工期扬尘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严格按照《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关于印发四川省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试行）的通知》（川建发[2019]16号）和《乐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进行施工。防治措施如下：

1）施工过程中遇到连续晴好或干燥天气时进行洒水降尘，防止起尘造成污染；

2）砂石堆放时进行遮盖、密闭；

3）对于运输砂石的车辆，应谨防运输车辆装载过满，并采取遮盖、密闭措施，减少其沿途抛洒，并及时清扫散落在路面的泥土和灰尘，冲洗轮胎，定时洒水降尘，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粉尘；

4）对施工现场进行科学管理，砂石料应统一堆放，搬运时轻举轻放；

5）建筑材料和建筑垃圾应及时外运；

6）施工现场要进行打围施工，减少施工扬尘扩散范围；

2、废水
2.1生活废水

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乐山市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2.2施工废水

建筑施工废水包括混凝土养护废水，车辆冲洗废水等，主要为泥浆废水，其成分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污染物为SS。该废水悬浮物浓度较大但不含其他可溶性的有害物质，经沉淀池后用于施工场地和道路喷洒抑尘，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为实现施工厂界噪声达标排放，降低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文明施工，搬运时严禁抛掷，采取了以下防治措施：

①选用低噪设备，从声源控制噪声的影响。

②对使用高噪声设备的阶段，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同时加强管理。

③合理安排高噪声施工机械的作业时间，严格控制夜间施工时间，使施工期的噪声污染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

④禁止夜间施工，若遇紧急情况需要夜间施工，须征得相关部门同意后进行，严格遵守当地管理部门相关规定，高考及中考期间不能施工。

4、固体废物

项目施工期开挖土方量全部用于工程回填、调整场地标高和绿化；建筑垃圾建筑垃圾主要包括砂石、石块、碎砖瓦、废木料、废金属等杂物，建筑垃圾在综合利用后定期由建设单位运送至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堆放。为防止造成二次污染，建筑垃圾在运输的过程中，运输车辆禁止超载，且采用篷布遮盖，避免运输的过程中散落。

二、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

调漆、喷漆均在的密闭喷漆房中进行，喷漆房年运行时间2400h，密闭负压收集后废气采用“水帘柜+干式过滤+两级活性炭”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
2、废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乐山市工业集中区污水处理厂。

3、噪声
为有效降低项目噪声源的影响，拟采取以下措施：

①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低噪声设备，定期进行设备检修，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降低故障性噪声排放；

②对生产设备进行减震、隔声；

③夜间禁止原料、产品运输，禁止生产；

④加强对进出车辆的管理，车辆进出时禁止鸣笛，平稳启动，限速10km/h以内（可有效降低噪声5-15dB）。做好车辆维护工作，降低车辆运输的瞬时声级影响。

4、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边角料和不合格产品统一收集后外售或厂家回收。废漆料桶（油漆、稀释剂、固化剂）、废滤料、漆渣、废活性炭、废机油及含油棉纱手套收集后均交由具有相应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